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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文件
湖 南 省 商 务 厅 
湖 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湖 南 省 林 业 局 
湖 南 省 粮 食 和 物 资 储 备 局 

 
 

湘农联〔2020〕49 号 

 

关于联合推进农产品“身份证”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林业局、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做好“三农”工作的意见》精神和《湖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产品“身份证”管理体系建设的实

施意见》部署要求，现就联合推进农产品“身份证”管理工作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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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重视农产品“身份证”管理工作 

建立农产品“身份证”管理体系，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

策部署，是打造农产品品质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推进质量兴

农强农的重要抓手。全省各级农业农村、商务、市场监管、林业、

粮食和储备部门要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全方位推进农产品“身

份证”管理平台和标准化生产、产品追溯、质量控制、监督管理、

宣传推广、制度保障体系建设；要盯住目标任务，严格落实部门

责任，强化工作协同，有效形成合力，加快建立完善农产品“身

份证”管理制度和长效机制，为建设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

副产品供应基地，推进产业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二、加强农产品“身份证”管理平台建设 

进一步优化农产品“身份证”管理平台功能，加强平台运行

维护和安全管理，全面打造成为农产品质量管理平台、品牌集群

展示平台、市场推广营销平台，推进与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管理信息平台、湖南省重要产品追溯平台及其他行业管理平台对

接。各级农业农村、林业、粮食和储备部门要加强本产业行业农

产品及食用林产品“身份证”信息采录和管理，推进农业物联网

应用和平台、设施互连，整体提高质量管理信息化水平，深入挖

掘品牌价值，多维度提升和展示品牌形象。各地农业农村、市场

监管部门要对接做好农产品准出和市场准入管理衔接，强化平台

线下管理服务，及时受理、处置和反馈公众投诉举报，切实维护

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 



 

—3— 

三、推进“身份证”农产品生产加工标准化 

坚持质量导向，全面加强农业地方标准体系建设和推广应

用。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研究制定标准制修

订目录，明确责任分工和进度安排，2021 年基本完成制定区域

公用品牌、地方特色品牌、“两品一标”农产品和食用林产品生

产、加工、流通和质量分等定级等地方标准。各级市场监管、农

业农村、林业、粮食和储备部门要鼓励支持本地区、本产业行业

的协会、学会、商会和产业技术联盟制定发布区域公用品牌和地

方特色品牌产品团体标准，支持制定企业标准，加快实现“一个

品牌、一套标准”。要结合部门职责职能，强化激励约束，指导

监督本地区、本产业行业“身份证”农产品和食用林产品实行标

准化生产，鼓励支持生产经营企业推行生产、储运、加工、销售

等环节全程标准化；至 2021 年，实现对省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

业和区域公用品牌、地方特色品牌全覆盖。 

四、强化生产加工企业产品质量管控 

依法落实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各地农业农村、

林业、粮食和储备、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培训指导和巡查检查，

督促生产经营企业建立质量安全全程控制体系，确保纳入“身份

证”管理的农产品和食用林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加大政

策引导支持力度，鼓励生产经营者加强原产地保护，大力推行绿

色生产。组织制定本产业行业生产加工优新技术指导目录，加大

传统工艺保护利用和新技术研发、引进、推广力度，不断提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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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质，充分彰显品牌特征特色特质。支持生产加工企业申请发

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加强专利权保护。重点

推进本地区、本产业行业“身份证”农产品和食用林产品生产加

工企业开展质量管理认证；至 2021 年，每家市级以上产业化龙

头企业至少通过一项企业质量体系认证。 

五、严格“身份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坚持管产业必须管质量安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各地

农业农村、林业、粮食和储备、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本产业行业

“身份证”农产品和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对种植养殖基地

和生产经营企业实行“网格化”管理责任制。农业农村部门要加

强“身份证”农产品生产巡查和指导服务，重点实施风险监测和

监督抽检，强化检打联动和农产品准出管理；粮食和储备部门要

抓好粮食收储、加工环节质量安全监管；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身

份证”农产品和食用林产品加工、流通环节质量安全监管，强化

市场准入管理，重点实施监督抽检。加大监管执法力度，鼓励社

会监督，严厉打击假冒认证标识、假冒商标包装、侵害专利权等

违法行为，维护生产经营企业合法权益和农产品“身份证”品牌

形象。建立农产品“身份证”管理黑名单制度，加强社情舆情监

测，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保障公众消费健康和产业发展安全。 

六、抓好“身份证”品牌集群宣传推广 

深入实施农产品“身份证”品牌宣传营销战略，提高品牌集

群美誉度和竞争力。各地农业农村、林业、粮食和储备部门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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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制定本产业行业农产品和食用林产品“身份证”品牌公益推广

计划，加大线上线下市场推广力度。支持生产经营企业入驻第三

方电商平台或开设自营电商店铺，拓展“身份证”农产品和食用

林产品线上交易，加强线下支撑服务。组织参加重大展示展销活

动，引导支持生产经营企业细分市场、精细营销，鼓励发展连锁

经营和专区专柜销售。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依托农产品“身份证”

管理平台，积极组织开展品牌集群线上推广和团体营销，多渠道

拓展线下市场。推进农产品“身份证”品牌集群与冷链物流企业

战略合作，利用第三方冷链仓储设施和物流配送网络，优化提升

生鲜农产品运销条件和效率。商务部门要配合相关部门将“身份

证”品牌农产品和食用林产品重点纳入“湘品出湘”促销平台，

积极支持在驻外名优特农产品展销中心和境外农业展会设立展

示展销专区，大力推进“身份证”品牌产品对外贸易。 

七、落实农产品“身份证”管理政策制度 

各级农业农村、林业、粮食和储备部门要按照省政府部署要

求，认真落实相关政策制度，加快推动本产业行业龙头企业和区

域公用品牌、“一县一特”品牌、“两品一标”、注册商标农产品

及食用林产品全面实行“身份证”管理和赋码标识。组织开展“湖

南红茶”“湘江源蔬菜”“湖南茶油”“洞庭香米”区域公用品牌

农产品“身份证”信用保险试点，并逐步实现对“身份证”品牌

全覆盖。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制定产业行业支持政策清单。各级

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审查准入制度，将实行“身份证”管理和赋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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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作为农产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认定认证、评选评优、展示展

销、财政政策支持的前置条件。自 2020 年起，对未实行“身份

证”管理和赋码标识的农产品，不纳入全省农业区域公用品牌、

地方特色品牌评选范围，不参与省、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及相

关部门组织的展示展销和奖项评定活动；对未实施“身份证”管

理的相关生产经营企业，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评定、推荐授予

相关荣誉和财政支持政策等方面，取消相关资格。农业农村部门

负责牵头，建立工作会商制度；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量化细化本产业行业目标任务，强化部门协作配合，共同推进农

产品“身份证”管理工作。加强检查督导，将农产品“身份证”

管理纳入对市县质量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食品安全工作

考核和绩效考评内容，严格考核评价。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湖南省林业局     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0 年 4 月 29 日



 

 



 

 

 

 

 

 

 

 

 

 

 

 

 

 

 

 

 

 

 
              
信息公开选项：公开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9 日印发 


